
关于全面开展课后延时服务工作的通知
  

各区县教育和体育局，高新区、经开区、文昌湖区教育行政部门：

为切实帮助家长解决下午下班时间与接孩子时间冲突的实

际困难，为学生健康成长提供更好的教育服务，经研究决定，在

全市全面开展课后延时服务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服务对象

本校在读且有服务需求的小学生；有校车接送的学生需学校、

校车运营方、家长协商一致同意。

二、服务时间

课后延时服务在上学日下午放学后进行，结束时间一般不早

于 17:30。

三、服务内容和形式

由各区县根据实际情况，指导学校因校制宜确定服务内容和

形式。鼓励各学校充分挖潜，开展读书、体育、艺术、劳动、科

普等活动。各学校可探索“学校+家委会”“学校+志愿者”“学

校+第三方”等方式提供服务。严禁以课后延时服务名义组织集

体教学或补课。

四、工作要求

（一）抓实工作部署。各区县和学校要广泛进行摸底调查，

认真分析服务需求，抓紧抓实工作部署，确保 4月底前所有小学

全部开展课后延时服务工作，确保课后延时服务覆盖全体小学生，



对提出合理服务需求的学生实现零拒绝。各区县要进一步统一思

想，夯实责任，强化措施，层层传导压力，确保课后延时服务工

作落地落实落细。各学校要建立课后延时服务专员制度，安排中

层管理人员担任学校课后延时服务专员，确保课后延时服务工作

安排到位、有效落实。

（二）强化激励保障。各区县要按财政经费补助标准足额拨

付课后延时服务经费。要切实强化教师激励保障机制，鼓励和支

持教职工参与课后延时服务工作，落实收入奖补政策和评优奖励

机制，让教师多劳多得、优劳优酬。各区县要统筹协调，对因参

加课后延时服务不方便接自己孩子放学的教师，要积极创造条件

帮助解决接送困难，让教师能安心做好课后延时服务工作。

（三）加强监督管理。将课后延时服务开展情况纳入市对区

县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评价，对经费保障不到位、未实现全覆盖和

存在违规行为的，酌情扣减评价分数。建立课后延时服务督查和

通报制度，定期对各区县和学校开展服务情况进行检查和通报。

各区县要制定课后延时服务工作基本要求或工作规范，做好安全

管理、质量管理，防范风险隐患。要结合区县实际，将课后延时

服务开展情况纳入对学校考核。要公布举报电话，畅通监督渠道，

接受群众监督，对课后延时服务中出现的违规行为，依规依纪进

行问责。

（四）培育推广典型。各区县和学校要因地制宜、因校制宜，

打造富有地方特色、体现学校文化的课后延时服务品牌；要以做



精、做优、做实为导向，积极学习借鉴先进地区、典型学校工作

经验，在服务形式、服务内容上积极探索创新，培育一批课后延

时服务示范学校，推广一批课后延时服务典型经验，形成典型带

动效应；要注重做好宣传工作，充分利用各级新闻媒体和教育内

部宣传阵地，宣传好政策，推介好经验，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

营造课后延时服务工作良好氛围。

请各区县按照本通知精神，进一步细化落实措施，于通知下

发后 5日内报市教育局，监督举报电话同时报送。实施中的典型

案例及时报送。     

  

                        

淄博市教育局

       2021年 4月 8日


